
信息披露

2023/1/19

星期四

B057

Disclosure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3-007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266,714,1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

虹股份有限公司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4179号），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上市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66,714,109股（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 、“非公开发行” ）。 上述新增股份于2022年7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根据截至2022年7月11日的股本情况，以发行前公司总股本5,946,522,753

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213,236,862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数（股） 限售期

1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84,735 6个月

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93,672 6个月

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卓越星辰26号资产管理产品 13,046,314 6个月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089,367 6个月

5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卓越星辰28号资产管理产品 7,827,788 6个月

6 印象 8,023,483 6个月

7 Goldman�Sachs�International 8,219,178 6个月

8 UBS�AG 8,219,178 6个月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139,595 6个月

10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管-兴业银行-太平资产定增18号

（利鼎）资管产品）

7,827,788 6个月

11 杭州锦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69,471 6个月

12 吴留生 13,046,314 6个月

13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2,873,450 6个月

1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827,788 6个月

1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72,146 6个月

16 徐孝春 7,827,788 6个月

17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价值成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827,788 6个月

18 王绍林 13,046,314 6个月

1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27,788 6个月

20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30,202,217 6个月

21 江苏鹰翔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5,655,577 6个月

22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066,370 6个月

合计 266,714,109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3月22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债券代码

“127030” ），并于2021年4月2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期限6年。 “盛虹转

债” 自2021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51�号），公司发行 39,794,

000� 份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 ），其中每份

GDR�代表 10�股公司 A�股股票，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总额为

397,940,000�股 A�股股票。 本次新增基础证券于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因本次发行GDR，以及部分“盛虹转债” 转换为公司 A� 股

普通股股票，公司总股本变更为6,611,189,232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卓越星辰26号资产管理产品、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卓越星辰28号资产管理产品、 印象、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UBS� AG、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太平资管-兴业银行-太平资产定增18号（利鼎）资管产品）、杭州锦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吴留生、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孝春、华宝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价值成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王绍林、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江苏鹰翔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瑞华精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股东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

诺如下：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结束上

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

2022年7月20日

至2023年1月19

日

正常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违规

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266,714,1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 22位，证券账户总数为 121�户。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印象 8,023,483 8,023,483 0.12 0

2 徐孝春 7,827,788 7,827,788 0.12 0

3 王绍林 13,046,314 13,046,314 0.20 0

4 吴留生 13,046,314 13,046,314 0.20 0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175,474 7,175,474 0.11 0

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13,894 3,913,894 0.06 0

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13,894 3,913,894 0.06 0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6,420 266,420 0.00 0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22,947 10,822,947 0.16 0

10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12,873,450 12,873,450 0.19 0

1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93,672 10,893,672 0.16 0

1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326,158 326,158 0.00 0

13 UBS�AG 8,219,178 8,219,178 0.12 0

14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8,219,178 8,219,178 0.12 0

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鑫转

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157 326,157 0.00 0

16 江苏鹰翔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5,655,577 15,655,577 0.24 0

17

华宝证券－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证券价值成长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7,827,788 7,827,788 0.12 0

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裕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157 326,157 0.00 0

19

财通基金－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87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2,576,647 2,576,647 0.04 0

20

财通基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千帆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304,631 1,304,631 0.02 0

21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

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7,847 97,847 0.00 0

22

财通基金－廖志文－财通基金安吉

11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95,499 295,499 0.00 0

23

财通基金－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玉泉97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95,695 195,695 0.00 0

24

财通基金－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玉泉99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6,158 326,158 0.00 0

25

财通基金－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轻盐创投创赢2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安吉89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16 652,316 0.01 0

26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财通基金玉泉978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6 652,316 0.01 0

27

浙大九智（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锦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69,471 19,569,471 0.30 0

28

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财达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26,158 326,158 0.00 0

29

财通基金－侏罗纪博鑫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博鑫3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30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

选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066,370 5,066,370 0.08 0

31

太平资管－兴业银行－太平资产定增

18号（利鼎）资管产品

7,827,788 7,827,788 0.12 0

32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玉泉

10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33

财通基金－李彧－财通基金玉泉10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34

财通基金－张忠民－财通基金玉泉

10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35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84,735 9,784,735 0.15 0

36

财通基金－潘旭虹－财通基金韶夏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37

财通基金－山东信托·德善齐家231号

家族信托－财通基金玉泉1017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38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对冲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添盈增利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39

财通基金－黄建涛－财通基金玉泉

105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40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三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108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 19,569 0.00 0

41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2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悬铃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2,616 32,616 0.00 0

42

财通基金－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建兴定增2103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2,152,642 2,152,642 0.03 0

43

财通基金－兴途健辉6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兴途定增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44

财通基金－兴途健辉3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兴途定增4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326,158 326,158 0.00 0

45

诺德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8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6,158 326,158 0.00 0

46

财通基金－潘宏斌－财通基金天禧定

增格普特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7,847 97,847 0.00 0

47

诺德基金－深梧鼎盛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浦江15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652,315 652,315 0.01 0

48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五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109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 19,569 0.00 0

49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56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260,926 260,926 0.00 0

50

诺德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12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52,315 652,315 0.01 0

51

财通基金－杜继平－财通基金天禧定

增3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52

诺德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109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039,791 3,039,791 0.05 0

53

诺德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107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630,789 1,630,789 0.02 0

54

财通基金－马红燕－财通基金中联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55

财通基金－郭远志－财通基金安吉6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56

诺德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2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456,621 456,621 0.01 0

57

财通基金－程利伟－财通基金玉泉

109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58

财通基金－春风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玉泉春风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95,695 195,695 0.00 0

59

财通基金－海南东财永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东财永泰定

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616 32,616 0.00 0

60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量化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112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61

诺德基金－证大量化价值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259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326,158 326,158 0.00 0

62

财通基金－深圳市至远投资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至远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65,231 65,231 0.00 0

63

财通基金－上海渊流价值成长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3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64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1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成桐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2,616 32,616 0.00 0

65

财通基金－曜石禾硕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玉泉1137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66

诺德基金－兴途健辉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健辉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67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三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4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68

财通基金－量桥投资价值成长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5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6,093 26,093 0.00 0

69

诺德基金－恒睿保睿套利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31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70

诺德基金－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383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71

财通基金－吴清－财通基金安吉13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5 195,695 0.00 0

72

诺德基金－兴途健辉3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健辉3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73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二号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3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74

财通基金－盈定十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1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75

诺德基金－弈熠协恒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浦江386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9,569 19,569 0.00 0

76

诺德基金－弈熠宏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40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6,093 26,093 0.00 0

77

财通基金－华企航藏露定增一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华企航藏露

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60,926 260,926 0.00 0

78

诺德基金－证大久盈旗舰5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1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60,926 260,926 0.00 0

79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广定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544,684 5,544,684 0.08 0

80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财通基金玉衡

定增1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81

诺德基金－弈熠三川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12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26,093 26,093 0.00 0

82

诺德基金－秉昊套利稳健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16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83

财通基金－融投泽融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深融5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84

财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合富60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1,956,947 1,956,947 0.03 0

85

财通基金－叶卫真－财通基金真赢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86

财通基金－欢乐港湾长虹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107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87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100回报1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

江52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88

财通基金－赖盛贵－财通基金贵赢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89

诺德基金－远策股衍安享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37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90

财通基金－祁腾悦耕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悦耕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3,046 13,046 0.00 0

91

诺德基金－仁灏成长优选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33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92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

选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82,779 782,779 0.01 0

93

诺德基金－证大上海武元二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8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5 195,695 0.00 0

94

诺德基金－弈熠增高5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诺德基金浦江59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2,616 32,616 0.00 0

95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17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96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1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97

财通基金－王续山－财通基金芯源壹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98

财通基金－鑫旅优选稳健配置型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熙和鑫旅

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5 195,695 0.00 0

99

诺德基金－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58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30,463 130,463 0.00 0

100

诺德基金－通怡东风1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624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45,662 45,662 0.00 0

101

诺德基金－安华白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61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 6,523 0.00 0

102

诺德基金－纯达知行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知行二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60,926 260,926 0.00 0

103

财通基金－融投通达富3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深融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1 65,231 0.00 0

104

财通基金－湖南喜橙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瑞喜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95,695 195,695 0.00 0

105

财通基金－协众瑞新定增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玉泉瑞新三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239,400 1,239,400 0.02 0

106

诺德基金－广州开发区增开星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浦

江59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0,463 130,463 0.00 0

107

财通基金－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财通基金玉泉1076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6 652,316 0.01 0

108

诺德基金－湖南湘江中盈一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浦

江63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56,947 1,956,947 0.03 0

109

诺德基金－进源定增价值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606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11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天禧

东源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60,926 260,926 0.00 0

111

财通基金－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安吉39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16 652,316 0.01 0

112

财通基金－启元多策略7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点赢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113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卓

越星辰28号资产管理产品

7,827,788 7,827,788 0.12 0

114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卓

越星辰26号资产管理产品

13,046,314 13,046,314 0.20 0

115

长城国瑞证券－厦门象财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9,354,207 29,354,207 0.44 0

116

诺德基金－从石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64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65,232 65,232 0.00 0

117

财通基金－长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汇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848,663 3,848,663 0.06 0

118

长城国瑞证券－陈金强－长城国瑞证

券阳光3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48,010 848,010 0.01 0

119

财通基金－轻盐华盈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轻盐智选2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651,011 651,011 0.01 0

120

财通基金－瑞世盛元2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财通基金瑞世盛元2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521,853 521,853 0.01 0

121

财通基金－徐毓荣－财通基金安吉

36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52,316 652,316 0.01 0

合计 266,714,109 266,714,109 4.03% 0

六、 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根据公司2022年12月31日的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解除限售前

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378,246,185 20.85% -266,714,109 1,111,532,076 16.81%

二、无限售流通股 5,232,943,047 79.15% 266,714,109 5,499,657,156 83.19%

三、总股本 6,611,189,232 100.00% - 6,611,189,232 1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

东均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所作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

请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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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1月13日以专人送出、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3年1月18日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1人），独立董事许金叶先生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缪汉根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任届期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

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将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提名缪汉根先生、计高雄先生、邱海荣先生、杨晓玮

先生4人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如下：

（1）提名缪汉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提名计高雄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邱海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提名杨晓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中没有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在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非独立董事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

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任届期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

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将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提名袁建新先生、许金叶先生、任志刚先生3人为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如下：

（1）提名袁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提名许金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任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将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公告编号：2023-010）、《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公告

编号：2023-011、2023-012、2023-013）同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依据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方案及授权， 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51号）、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相关批

准等境内外审批，于2022年12月28日完成了本次GDR发行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相

关事项。 本次发行的GDR共计39,794,000份， 对应新增基础证券为397,940,000股公

司A股股票。 此外，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盛虹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30” )尚处于转股期限内。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6,611,189,

232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注册资本变更为6,611,189,232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委派的人

士办理相关工商登记、章程备案等事宜。修订及备案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

准。

《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缪汉根先生回避本次表决。

因生产经营需要， 预计2023年度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盛虹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印染企业、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荣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连云

港新荣泰码头有限公司、连云港虹洋港口储运有限公司、连云港广弘实业有限公司等各

类日常关联交易合计96,861.92万元；与实际控制人亲属控制的企业苏州苏震热电有限

公司、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等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计654,118.20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同时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

5、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互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健的发展，满足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

公司” ）的经营需要，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预计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担保额

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046亿元，担保期限至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

公司董事长在前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

限同担保额度有效期。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预计2023年度互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同时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将于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公司七楼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6）同时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19日

附件：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缪汉根，男，1965年8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

1984年2月—1992年12月任吴江市盛虹丝织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1993年1月—

1996年12月任吴江市盛虹印染厂厂长；1997年1月至今任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5月至今任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12月至今任江苏盛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担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特邀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及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缪汉根先生先后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荣获 “江苏省劳动模范” 、“苏商实业强国功勋人物” 、“全国优秀企业

家” 、“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 、“第五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 等诸

多荣誉称号。

计高雄，男，1972年11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

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009年5月—2009年12月任吴江市盛泽镇招商中心副主任；2010年1月—2010年

10月任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2010年11月—2011年3月任公司总经理；

2011年3月—2018年9月任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018年9月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

9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目前兼任苏州吴江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邱海荣，男，1978年9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会计学

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2001年7月—2003年6月任永丰余纸业（昆山）有限公司会计；2003年7月—2011年

2月历任虹光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苏州公司财务主管；2011年3月—2014年4月

历任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本会计、江苏中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2014年5月—2018年7月任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财务数据管理部主管；2018年8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2018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杨晓玮，男，1978年11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税务

专业本科学历。

2017年12月—2022年6月期间任平望镇财政分局局长、 平望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局长、平望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等职务；2022年6月至今任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兼任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苏州市吴江绸都水利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吴江市盛泽城区旧城改造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建新，男，1965年1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

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教授。

1985年8月-1999年11月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1999年12月至今

任苏州大学商学院教师；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任苏州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沪江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轴承厂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1月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获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许金叶，男，1968年10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会计

学博士，副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

1991年9月—1997年7月任福建林学院西芹教学林场会计科长；1997年9月—2005

年4月任福州大学教师；2005年5月至今任上海大学管理会计与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师；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兼任上海美迪西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艾克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王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善坛缘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监事。

2010年4月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 获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任志刚，男，1975年8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化学博

士，教授，博导。

1999年8月至今任苏州大学教师。

2022年12月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获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三、特别说明

1、缪汉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盛

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盛虹集团有限公司为缪汉根先生控制企业。

除以上已披露的情况外，上述 7�位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 许金叶先生2022年8月因担任科华控股独立董事而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报

批评。 除此之外，上述 7�位候选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其他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截至公告日其本人均没有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3-009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23年1月13日以专人送出、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3年1月18日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

际出席监事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监事倪根元先生、杨方斌

先生、周雪凤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倪根元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即将任届期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

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将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2名），经股

东单位推荐并经相关方协商，监事会提名杨方斌先生、周雪凤女士、井道权先生3人为第

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如下：

（1）提名杨方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提名周雪凤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井道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将采

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新一届监事会成员中，2名职工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在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2、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1月19日

附件：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方斌，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会

计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

2003年11月—2015年12月任南通万隆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事业部副总经理；

2015年12月—2019年11月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通分所授薪合伙

人；2019年11月—2021年8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经理；

2021年8月至今任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数据管理部总经理；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

监事。 目前兼任江苏盛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盛邦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绿合安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周雪凤，女，1979年10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商

管理专业本科学历，计算机技术专业工程硕士学位，中级经济师。

2014年8月至今任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风控稽核部经理；

2020年10月至今任苏州市吴江东方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2年1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井道权，男，1979年8月出生，汉族，国籍中国，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轻化工

程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3年7月至今任职于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历任集团办公室主任助理、集团办

副主任；2022年1月至今任行政部副总监。目前兼任宁波盛山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经理、江

苏盛邦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特别说明：

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盛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盛邦新材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绿合安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盛山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企

业。

除以上已披露的任职情况外，上述3位候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没有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截至公告日其本人均没有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股票代码：000301� � � � � � 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3-010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就提名 袁建新、 许金叶、 任志刚

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

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

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

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

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

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

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

员。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

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二十六、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二十七、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二十八、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三十、本提名人已经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

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一、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

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

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

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四、 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

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被提名人许金叶2022年8月因担任科华控股独立董事而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

报批评。

三十五、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

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被提名人许金叶目前同时在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凤竹纺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艾克森股份有限公司、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王道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 上海善坛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家公司任独立董事或监事职务， 其中3�

家为上市公司。在非上市公司的履职时间相对机动，日常内部会议及其他履职任务较为

简易，无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承担履职责任。被提名人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

行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不会对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三十六、 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

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

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

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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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袁建新 ， 作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 是□ 否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

√ 是□ 否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否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否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

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否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六、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否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九、 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

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否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否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否

二十六、 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职务。

√ 是□ 否

二十七、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否 □ 不适用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否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否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否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情形。

√ 是□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

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否□ 不适用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

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否 □不适用

三十四、 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的情形。

√ 是□ 否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否 □ 不适用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否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

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袁建新

202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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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许金叶 ， 作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 是□ 否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

√ 是□ 否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否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否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

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否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六、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否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九、 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

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否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否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否

二十六、 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职务。

√ 是□ 否

二十七、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否 □ 不适用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否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否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否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情形。

√ 是□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

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否□ 不适用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

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否□ 不适用

三十四、 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的情形。

□ 是 √ 否

本人2022年8月因担任科华控股独立董事而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报批评。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本人目前同时在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艾克森股份有限公司、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王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善坛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家公司任独立董事或监事职务， 其中3� 家为上市公

司。 在非上市公司的履职时间相对机动，日常内部会议及其他履职任务较为简易，无需

花费更多的时间承担履职责任。 本人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公司独立董

事的职责，不会对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否 □不适用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否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

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

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许金叶

2023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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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任志刚 ， 作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 是□ 否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

√ 是□ 否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否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否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

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否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 是□ 否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六、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否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否

十九、 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

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否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否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否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否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否

二十六、 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职务。

√ 是□ 否

二十七、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

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否 □ 不适用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否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否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下转B058版）


